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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四五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黃璽君大法官 提出 

本號多數意見認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類第 1款及第

2款、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之 2關於薪資所得之計

算，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

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與

憲法第 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限相關機關 2年內修正

部分，本席尚難贊同，爰提部分不同意見如後： 

一、 立法者於租稅領域有較大立法裁量 

憲法第 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

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

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納

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明

確授權之命令定之。至法律所定之內容於不牴觸憲法

其他規定之合理範圍內，則屬立法裁量事項(本院釋字

第 369號解釋參照)。本院關於涉及平等原則之稅務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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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聲請案
1
，除渉及重大基本權等 (本院釋字第 694

號、第 701號解釋涉及生存權、第 696號解釋涉及憲

法保障婚姻與家庭制度) 採較嚴格之審查標準外，向

來採寬鬆審查標準（本院釋字第 635號解釋、第 647

號解釋、第 648號解釋參照，本解釋亦採此標準）。是

立法者於租稅領域有較大立法裁量。 

二、 量能課稅原則與稽徵經濟原則 

量能課稅原則，釋字第 597號解釋
2
雖明文提及，惟係稱

「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究係指與公平原則合為一原

則或各為獨立原則，且指涉範圍過於寬泛，難以具體說

明其內涵
3
，而缺乏法定之定義，學者間亦無一致見解

4
。

                                                      
1 直接援用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予以審查者，例如釋字第 241 號、第 460 號、第 565 號等。而

於解釋文中另有使用「課稅公平」一詞者，例如釋字第 224 號、第 257 號、第 281 號、第 500

號、第 508 號解釋等；使用「租稅公平」一詞者，則有釋字第 180 號、第 218 號、第 248 號、

第 318 號、第 327 號、第 496 號、第 506 號、第 607 號解釋等。其他尚有釋字第 397 號使用

「為使租稅臻於公平合理」一詞，釋字第 506 號解釋使用「租稅公平負擔」一詞。 
2釋字第 597 號解釋「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所謂依法律納稅，係指租

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均應依法律明定之。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

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 

3 黃源浩，論量能課稅，收錄於《租稅正義與人權保障：葛克昌教授祝壽論文集》，新學林，

2016 年 1 月，頁 587-590。 
4 學者陳敏認為，國家的財政需要，應該公平地分派予人民負擔，亦即按照稅捐義務人繳納稅

捐的經濟能力大小而課徵稅捐。換言之，國家於課徵稅捐時，無論以何種稅捐種類課徵，均應

共同遵守量能課稅原則之要求。若租稅義務人有相同之納稅能力，而在無其他合理的理由下課

以不同之租稅負擔，即有違平等原則之要求。陳敏，憲法之租稅概念及其課徵限制，政大法學

評論第 24 期，1981 年 10 月，頁 57 至 58。學者黃俊杰認為，稅捐課徵之原則，首重公平，亦

即對於相同負擔能力者課徵相同稅捐，對於不同負擔能力者應予合理之差別待遇，故應兼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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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依其字面文義，係指按納稅義務人稅負能力課稅，則

本院釋字 565號解釋「依租稅平等原則納稅義務人固應

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捐。」
5
釋字第 607號

解釋「非營業性之營利事業所得來源，如於扣減相關之

成本費用、損失後仍有餘額，即有稅負能力，就該筆所

得核實課徵稅捐，與租稅公平原則並無不符。」 

亦論述按稅負能力課稅，但未冠以量能課稅，而以平等

原則 (租稅公平原則)審查。本席以為量能課稅一詞尚

未成為明確用語，且一般既以平等原則之下位概念視之，

則逕依平等原則審查即可。本解釋理由書第 2段謂「始

符合量能課稅要求之客觀淨值原則，從而不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保障之意旨。」似亦將之歸於平等原則下。 

依租稅平等原則，固應按納稅義務人實質稅負能力課稅，

惟租稅核課行政為大量行政，稽徵機關之行政資源顯然

                                                      

平公平及垂直公平。至於，衡量公平之標準，則應依個人之給付能力為之，亦即透過量能課稅

原則為之衡量。黃俊杰，納稅者權利之維護者，收錄於氏著《納稅者權利保護》，元照，第 2

版，2008 年 1 月，頁 4 至 6。學者黃茂榮認為，稅捐為無(直接）對待給付之公法上強行給付

義務，其給付義務之有無及範圍，自然只能取決於納稅義務人之稅負能力。是故，量能課稅 

原則乃被肯認為公平課稅的基礎原則。在納稅義務人之客觀稅負能力的基礎上，課以與其有相

同能力者，同等程度之稅捐義務。黃茂榮，《稅法總論（第一冊）》，翰蘆，增訂 2 版，2005

年 9 月，頁 153 至 156。 
5 釋字第六三五解釋亦有相同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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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大量行政之事實形成個別案件之正義在實現上之

界限，在租稅法領域中，無論在立法層面或是在法律適

用層面，均須考量到租稅簡化（亦稱稅捐稽徵經濟原則

6
），稅法上之類型化及概算化（或稱總額化

7
，包括按一

定比率計數）即為可資利用之手段之一。類型化等之必

要性乃建立於稽徵行政之有限負擔能力上，透過類型化

等方式，使得稅務機關減輕其稽徵成本及負擔，但透過

此種「簡化設計」，不免犧牲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

之要求，故租稅法上類型化等之立法為促進租稅簡化，

產生有違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之不平待遇，仍須通過平

等原則之檢驗
8
。於此，僅允許因租稅簡化而輕微逸脫按

實質稅負能力課稅，為了租稅簡化而為類型化之分類標

                                                      
6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五年判字第一○五四號判決「……實則『稽徵經濟原則』 乃是與『稅捐

法定原則』及『量能課稅原則』併立之稅捐法制三大基本建制，極具重要性。由此亦可知，在

稅捐法制上，人民權利與行政效率必須有所調和，其間有『成本效益』之衡量在其中……」。 
7 盛子龍，租稅法上類型化立法與平等原則，中正財經法學，第 3 期，2011 年 7 月，頁 151。

陳清秀，論稅法上類型化 （上），法令月刊，第 59 卷第 4 期，2008 年 4 月，頁 601。 

8 盛子龍，前揭文（同註 7），頁 151 至 156。黃茂榮，稅捐稽徵經濟原則，植根雜誌，第 20

卷第 10 期，2004 年 10 月，頁 4 至 9。陳清秀，前揭文（同註 7），頁 601 至 605。柯格鐘，

論稅捐正義的追尋：從憲法平等原則到稅法量能課稅原則的路徑，臺大法學論叢，第 45 卷，

2016 年 11 月，頁 1256。租稅法上類型化是以租稅簡化為目的，將稅法的適用取決於一種典

型、常態或是平均的事實，以取代或減輕租稅行政機關個案調查之負擔；而稅法上之總額化，

亦屬類型化的下位案型，係指將一個租稅法的構成要件之計算基礎予以類型化。盛子龍，前揭

文（同註 7），頁 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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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仍須與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之目的具合理關聯性，

且類型化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悖離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

之程度，尚在可容許範圍。又實質稅負能力於所得稅範

疇，應以收入減除必要成本費用定其實質稅負能力。然

此非絕對，為防浮濫減除或稽徵經濟原則，對於必要成

本費用設認定標準、列舉申報項目、最高限額、或採定

率、定額扣除，在合理範圍，立法者可自由裁量。 

三、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存有差別待遇 

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2類規定「執行業務所得：凡

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減除業務所房租或折舊、

業務上使用器材設備之折舊及修理費，或收取代價提供

顧客使用之藥品、材料等之成本、業務上雇用人員之薪

資、執行業務之旅費及其他直接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

得額。……」執行業務者其執業收入減去成本及必要費

用、費用與損失之餘額，始作為執行業務所得，計入綜

合所得總額。而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類規定「薪

資所得：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

務者之所得：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

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二、前項薪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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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種補助

費。但為雇主之目的，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日支

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定標準者，及依第 4 條規定免稅之

項目，不在此限。……」(下稱系爭規定一)另於民國 90

年 1月 3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

目之 2 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及與納

稅義務人合併計算稅額報繳之個人有薪資所得者，每人

每年扣除 7萬 5千元……。」（下稱系爭規定二，82年

2 月 5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5 條之 1 定有依消費者物

價指數上漲幅度調整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規定，97年

12月 26日修正為 10萬元，103年 6月 4日修正為 12萬

8千元。）薪資所得者僅得按薪資所得特別扣除所定定額

扣除，不能實額減除成本、費用，形成差別待遇。簡言

之，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兩者之差別待遇，在於兩

者計算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前者採實額扣除，後者係採

定額扣除。另外，採定額扣除在不同薪資所得者間，亦

形成差別對待。惟倘形成差別待遇之系爭規定所追求之

目的正當，且分類標準及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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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關聯性，即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本院釋字第 647

號、第 684號解釋參照）。 

四、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之立法目的 

所得稅法 63年 12月 30日修正公布時，首次增訂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之規定，係以薪資所得之一定比率，且不超

過最高扣除額計算，其立法理由，僅謂「為減輕薪資所

得者稅負，茲特增訂特別扣除辦法」
9
。爾後 78年 12月

30日改以直接定額扣除，修正理由亦僅謂「期使薪資所

得者普遍受惠」
10
。按系爭規定一中之第 1款規定「薪資

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

為所得額」，並無扣除任何成本及費用。是薪資所得特

別扣除若僅是因考量扣繳制度之採行，使薪資所得之課

稅資料完全為稅捐稽徵機關掌握，薪資所得之實質稅負

較高，而對薪資所者給予之優惠為目的，則薪資所得者

                                                      
9 立法院公報，第 63 卷第 95 期，院會紀錄，頁 27。63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7 目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及由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之個

人有薪資所得額百分之十。但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 4 千元為限。」 
10 立法院公報，第 78 卷第 104 期，院會紀錄，頁 105。 78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 規定「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及與納稅義務人合併計算

稅額報繳之個人有薪資所得者，每人每年扣除 4 萬 5 千元，其申報之薪資所得未達 4 萬 5 千元

者，就其薪資所得額全數扣除。配偶依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每年扣除 4 萬 5

千元，其申報之薪資所得未達 4 萬 5 千元，就其薪資所得額全數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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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薪資收入負擔稅負，將有違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之

平等原則。是薪資所得特別扣除應解為含有採行推估與

必要費用額度相當之定額扣除法，即有收入減除成本及

必要費用之概念，並對低薪資所得者之必要費用未達所

定定額部分予以減免。故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係對於納

稅義務人為取得薪資所得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採取概算

費用定額扣除方式，正是立法者基於租稅簡化之考量，

將納稅義務人可以主張減除之成本及必要費用，以概算

化(或總額化)方式處理，不准許納稅人舉證實報實銷之

列舉扣除方式，提出實際支出之成本及費用高於該特定

扣除額之證據，予以推翻
11
。綜言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之立法目的，除係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及簡化國家稽徵

成本，亦有必要費用總額推估之目的。薪資所得特別扣

除額，實具成本及必要費用之性質。正如本號解釋多數

意見「只採定額扣除，除有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之考量

外，係為求降低稅捐稽徵成本，其目的尚屬正當。」 

五、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本質仍有所不同而得為差別對

待 

                                                      
11 陳清秀，前揭文（同註 7），頁 601 至 605。盛子龍，前揭文（同註 7），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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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32 年 1 月 30 日之所得稅法第 1 條，將所得類型分為

3類；營利事業所得、薪給報酬所得、證劵存款所得，而

第 2 類薪給報酬所得，係指「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及

其他從事各業者，薪給報酬之所得」。35 年 4 月 16 日

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2 條第 2 類之薪給報酬所得，包含

業務或技藝報酬之所得與薪給報酬之所得。37 年 4 月 1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 條第 2 類之報酬及薪資所得，

包括業務或技藝報酬所得與定額薪資之所得。44年 12月

23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2 類與第 3 類，分別

為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

同為勞務性所得，32 年 1 月 30 日之所得稅法將兩者歸

屬於同一所得類型：薪給報酬所得，之後修法分為業務

或技藝報酬之所得與定額薪資之所得，乃至現行所得稅

法並列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為綜合所得類型，其修

正理由為何已無從由立法資料中得知。 

惟由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本法稱執行業務者，

係指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助產

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人及其他以技

藝自力營生者。」以及稽徵與司法實務區分兩者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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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可知，執行業務者須具有專業知識技能或技藝，薪

資所得者雖也可能具專業知識技能，但非必要之要求；
12

執行業務者從事勞務時具有獨立性、自主性，可自主決

定工作時間、地點或工作方式，不受他人指揮監督，薪

資所得者工作之種類、方式、時間與地點均受雇主指示；

13
執行業務者自負勞務成果及財產上風險，須自行吸收以

勞力換得之經濟成果不如預期之不利益；
14
薪資所得者只

須單純提供勞務，即便付出之勞力與所得經濟成果不等

價，仍獲得定期或定額之報酬，亦無投入成本費用不能

得到回收之情事。
15
簡言之，專業性勞務之提供，若符合

以技藝自力營生，須負擔一切執業之成本及費用而自負

盈虧並，即屬執行業務所得；如勞務之提供具專屬性、

從屬性、受雇主指揮監督，從事業務所需之成本及必要

費用主要由雇主負擔，則屬薪資所得性質。 

執行業務者自力營生因而自負盈虧，其所負擔之成本及

費用，顯然不同於薪資所得者。薪資所得者雖亦有必要

費用之支出，然諸如交通費、與工作直接相關之進修費、

                                                      
12 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25 號判決參照。 
13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175 號判決參照。 
14 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裁字第 2412 號裁定參照。 
15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簡字第 312 號簡易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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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裝費等，相較於執行業務者，其必要費用之項目較為

固定、亦較少(如同樣勞務所應支出之成本費用主要部

分已由雇主支付)，且通常與基於個人消費偏好而增加

之支出難以劃分，更適宜將必要費用概算化以計算其所

得。立法者基於租稅簡化，以自立營生此一得反映出成

本與必要費用之經濟活動特徵，作為分類標準，將勞務

所得區分為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對每年所得申報

戶數達 5百萬戶以上之薪資所得者，以與必要費用額相

當之定額扣除法，計算其所得，而相較於執行業務者以

實額減除方式計算其所得，形成了差別待遇，然此仍就

執行業務所得與薪資所得，於成本及必要費用上存有結

構性及各類所得人數多寡之不同，所為之差別待遇，難

謂其分類標準及差別待遇之手段與減化稽徵之目的間

欠缺合理關聯性；且在定額額度係與成本、必要費用額

度相當之情形下，則不許薪資所得者於該年度之必要費

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以列舉或其他方式計算其薪資所

得，與按實質稅負能力課稅之差異程度已無法容許，尚

無違反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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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同薪資所得者，其必要費用額，可能有所差異，但

定額扣除既係概算必要費用之最高扣除額，對低薪者而

言其必要費用可能不達此數，而得按最高扣除額減除，

其差額部分，前已述及，係給予減免優惠；對高薪者而

言，已按定額扣除額減除必要費用，僅未享有或享有較

少之減免優惠，此減免之差異，與系爭規定二予薪資者

優惠之立法目的間有合理關聯，亦未牴觸平等原則。 

六、本解釋意旨不明 

    本解釋理由書第 5段謂：「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

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

得毛額，作為稅基。此項要求，於各類所得之計算均應

有其適用。定額扣除額為必要費用之總額推估，亦應符

合上開要求。主管機關考量薪資所得者與執行業務所得

者是否為自力營生之不同（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1 項參

照），固得就各自得減除之必要費用項目及最高額度等

為合理之不同規範。」 

多數意見認所得課稅須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是否為理由書第 2段所稱「客觀淨值」？係指

絶對淨值(全部成本及必要費用均扣除)或相對淨值(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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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之成本及必要費用限於規定之項目或最高額度內)？

如屬前者，定額扣除額係對必要費用之總額推估，自難

達成絶對淨值，如屬後者，顯允許立法者裁量可減除必

要費用之項目及最高額度，則立法者裁量可減除必要費

用之項目及最高額度後，將各項目之最高額度加總為總

額，而以系爭規定方式為定額扣除規定，何以違反上開

客觀淨值要求？本解釋既認主管機關考量薪資所得者

與執行業務所得者是否為自力營生之不同，得就各自得

扣除之必要費用項目及最高額度等為合理之不同規範，

似亦認兩者所得性質不同，得為不同規範，且僅須符合

相對客觀淨值要求，則同上所述，系爭規定何以違反上

開客觀淨值要求？如不許定額扣除，除按比率扣除(比

率規定較實際必要費用高時，將造成稅基流失，且各行

各業各階層之費用率未盡相同，勢難逐一妥適規定:如

比率規定較實際必要費用高時，則發生與定額扣除不足

相同情形，有無違反客觀淨值要求問題)外，無論採絕

對淨值許全部費用減除，或採相對淨值規定得減除之必

要費用項目及限額，均須逐件查核，稅捐稽徵機關能否

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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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本解釋謂系爭規定「僅許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

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而不許薪資所得者於

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列舉或其他

方式減除必要費用，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

保障之意旨不符」係要求除定額扣除外，須有得以列舉

或其他方式計算其薪資所得，此較其他各類所得均僅實

額扣除一種 (執行業務所得之費用標準，非供執行業務

者選擇適用16)，造成另一差別待遇？ 

七、結論 

系爭規定雖尚未達到牴觸平等原則程度，惟以單一之定

額扣除，造成部分人受益(如擬對該部分受益者給予減

免，亦宜分別規定)；總額推估之必要費用內容不明，

是否合理，亦無從判定，難以使納稅義務人信服。外國

立法例有諸如超額定率遞減法（將薪資收入金額從低至

高分成數個級距，最低級距適用最高成本費用扣除率，

隨著薪資收入金額之提高，所對應成本費用扣除率則降

                                                      
16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

載及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照同業一般收費及費用標準

核定其所得額。」又按財政部發布之各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規定「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

結算申報，或未依法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應依核定

收入總額按下列標準（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其必要費用，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

較依下列標準計算減除必要費用後之所得額為高者，應依查得資料核計之」。足見該費用標準非

任由執行業務者選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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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定率扣除法（不分薪資收入金額高低，一律乘以

固定扣除率，或有伴隨最高限額）、特定項目核實扣除

法（列舉與薪資收入有較高關連性可能之費用支出項

目，非列舉部分費用支出搭配定額扣除法或超額定率遞

減扣除法）等計算所得，較之系爭規定更為靈活，主管

機關允宜衡酌按實質負稅能力課稅與租稅簡化二者之利

弊，參酌採取符合租稅公平之方法，以免再起爭訟。 

 

 

 

 


